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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非政

府组织代
表机构设
立、变更
、注销登
记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1
000

省公

安厅

国内

安全
保卫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

动管理法》（2016年4月28日主席令第44
号）
    第六条 国务院公安部门和省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是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
境内开展活动的登记管理机关。
    第十条 境外非政府组织根据业务范
围、活动地域和开展活动的需要，可以申
请在中国境内登记设立代表机构。
    第十二条 登记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
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者不予登
记的决定。
    第十四条 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
需要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
位同意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境外
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由登记管理机关注销
登记，并向社会公告......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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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务

公司设立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2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2009年10月13日

国务院令第564号）
    第九条 申请设立保安服务公司，应
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提交申请书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
八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受理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意见报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15日内
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保安服务
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从事武装守护押
运服务的保安服务公司，应当向所在地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申请书以
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条例第八条、第十条
规定条件的材料。保安服务公司申请增设
武装守护押运业务的，无需再次提交证明
其符合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受理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意见报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15日内
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从事武装
守护押运业务的保安服务许可证或者在已
有的保安服务许可证上增注武装守护押运
服务；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人
并说明理由。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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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服务

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
变更审核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3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1.《保安服务管理条例》（2009年10月13

日国务院令第564号）
    第十二条 保安服务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变更的，应当经原审批公安机关审核，
持审核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
登记。
2.《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
》（公安部令第112号）
    第十六条 保安服务公司拟变更法定
代表人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市的公安机
关提出申请。设区市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
到申请后1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报所在
地省级公安机关。省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
到申报材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审核并予以回
复。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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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培训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4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2009年10月13日

国务院令第564号）
    第三十二条　保安培训单位应当具备
下列条件：
    （一）是依法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或
者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学校、职业
培训机构；
    （二）有保安培训所需的师资力量，
其中保安专业师资人员应当具有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或者10年以上治安保卫管理工作
经历；
    （三）有保安培训所需的场所、设施
等教学条件。
    第三十三条　申请从事保安培训的单
位，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提交申请书以及能够证明其符合本
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条件的材料。
    受理的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
之日起15日内进行审核，并将审核意见报
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审核意见之日起15日内
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核发保安培训
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通知申请
人并说明理由。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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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用枪

持枪证核
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5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

7月5日主席令第72号，2015年4月24日予
以修改）
    第七条 配备公务用枪时，由国务院
公安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发给
公务用枪持枪证件。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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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9
7

配备公务

用枪（弹
药）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6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

7月5日主席令第72号，2015年4月24日予
以修改）
    第七条 配备公务用枪时，由国务院
公安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发给
公务用枪持枪证件。
    第四十八条 制造、配售、运输枪支
的主要零部件和用于枪支的弹药，适用本
法的有关规定。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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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9
8

民用枪支

、弹药配
购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7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

7月5日主席令第72号，2015年4月24日予
以修改）
    第九条 狩猎场配置猎枪，凭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
件，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
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核发民用
枪支配购证件。
    第十条 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
单位申请配置猎枪、麻醉注射枪的，应当
凭其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或者特许猎捕证和
单位营业执照，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提出；猎民申请配置猎枪的，应
当凭其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
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和个人身份证
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
出；牧民申请配置猎枪的，应当凭个人身
份证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提出。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审查批准
后，应当报请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核发民用枪支配购证件。
    第四十八条 制造、配售、运输枪支
的主要零部件和用于枪支的弹药，适用本
法的有关规定。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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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3
9
9

民用枪支

、弹药配
售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8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

7月5日主席令第72号，2015年4月24日予
以修改）
    第十三条 国家对枪支的制造、配售
实行特别许可制度。
    第十五条 制造民用枪支的企业，由
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由国务院公安
部门确定。
    配售民用枪支的企业，由省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确定。
    制造民用枪支的企业，由国务院公安
部门核发民用枪支制造许可证件。配售民
用枪支的企业，由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核发民用枪支配售许可证件。
    第四十八条 制造、配售、运输枪支
的主要零部件和用于枪支的弹药，适用本
法的有关规定。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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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0

民用枪支

持枪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09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

7月5日主席令第72号，2015年4月24日予
以修改）
    第六条 下列单位可以配置民用枪
支：（一）经省级人民政府体育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的单
位、经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的营业
性射击场，可以配置射击运动枪支；
（二）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的狩猎场，可以配置猎枪；
（三）野生动物保护、饲养、科研单位因
业务需要，可以配置猎枪、麻醉注射枪。
    第八条 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
的单位配置射击运动枪支，由国务院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审
批。营业性射击场配置射击运动枪支，由
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国务院公安部门
批准。
    配置射击运动枪支时，由省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发给民用枪支持枪证件。
    第十一条 配购猎枪、麻醉注射枪的
单位和个人，必须在配购枪支后三十日内
向核发民用枪支配购证件的公安机关申请
领取民用枪支持枪证件。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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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1

枪支、弹

药运输许
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0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

7月5日主席令第72号，2015年4月24日予
以修改）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许
可，不得运输枪支。需要运输枪支的，必
须向公安机关如实申报运输枪支的品种、
数量和运输的路线、方式，领取枪支运输
许可证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运
输的，向运往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申请领取枪支运输许可证件；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运输的，向运往地省级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领取枪支运输许可证
件。
    没有枪支运输许可证件的，任何单位
和个人都不得承运，并应当立即报告所在
地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对没有枪支运输许可证件或
者没有按照枪支运输许可证件的规定运输
枪支的，应当扣留运输的枪支。
    第三十一条 运输枪支必须依照规定
使用安全可靠的封闭式运输设备，由专人
押运；途中停留住宿的，必须报告当地公
安机关。运输枪支、弹药必须依照规定分
开运输。
    第四十八条 制造、配售、运输枪支
的主要零部件和用于枪支的弹药，适用本
法的有关规定。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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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2

营业性射

击场的设
立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1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1996年

7月5日主席令第72号，2015年4月24日予
以修改）
    第六条第一款 经省级人民政府体育
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专门从事射击竞技体育
运动的单位、经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
准的营业性射击场，可以配置射击运动枪
支。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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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3

弩的制造

、销售、
进口、运
输、使用
审批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2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
院令第412号)附件第32项：弩的制造、销
售、进口、运输、使用审批。
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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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4

爆破作业

单位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3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1.《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5

月10日国务院令第466号，2014年7月29日予以

修改）

   第三十二条 申请从事爆破作业的单位，应

当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向有关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供能够证明其符合

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2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爆

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

核发《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书面向申请人

说明理由。

   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持《爆破作业单位许

可证》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后，

方可从事营业性爆破作业活动。

2.《爆破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和管理要求》（公

安部行业标准：GA990-2012 2012年5月2日发

布 2012年6月1日实施）

   8.1.1.2 申请营业性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的单位，应向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并提交《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营业性）申

请表（见附录B）及下列材料：(a)自有或租用

民用爆炸物品专用仓库安全评价报告；(b)注

册资金、净资产、专用设备净值的有效证明；

(c）近3年单位承接的爆破作业项目设计施工

方案；(d）技术负责人主持的爆破作业项目设

计施工方案；(e）涉爆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明；(f）爆破施工机械及检测、测量设备清单

。

   8.1.2.1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应自受理申

请之日起20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

放《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

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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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5

金融机构

营业场所
、金库安
全防范设
施建设方
案审批及
工程验收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4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

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
院令第412号)附件第41项：金融机构营业
场所、金库安全防范设施建设方案审批及
工程验收。
实施机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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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6

举行集会

游行示威
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5
000

省公

安厅

治安

管理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1989

年10月31日主席令第20号）
    第六条 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
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
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
经过两个以上区、县，主管机关为所经过
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
。
第七条第一款 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
获得许可。
2.《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
条例》（1992年6月16日公安部令第8号，
2011年1月8日予以修改）
    第七条 集会、游行、示威由举行地
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主管。游
行示威路线在同一直辖市、省辖市、自治
区辖市或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所
在地区经过两个区、县的，由该市公安局
或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的公安处
主管；在同一省、自治区行政区域经过两
个以上省辖市、自治区辖市或省、自治区
人民政府派出机关所在地区的，由所在省
、自治区公安厅主管；经过两个以上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由公安部主管，或由
公安部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
关主管。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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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7

普通护照

签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6
000

省公

安厅

出入

境管
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2006年4月

29日主席令第50号）
    第四条 普通护照由公安部出入境管
理机构或者公安部委托的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和外交部委托
的其他驻外机构签发。
    第五条 公民因前往外国定居、探亲
、学习、就业、旅行、从事商务活动等非
公务原因出国的，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
理机构申请普通护照。
    第十条 护照持有人所持护照的登记
事项发生变更时应当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护
照签发机关申请护照变更加注。
    第十一条 护照持有人申请换发或者
补发普通护照在国内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机构提出。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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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8

内地居民

前往港澳
通行证、
往来港澳
通行证和
签注签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7
000

省公

安厅

出入

境管
理局

《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门

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1986年12月3日
国务院批准，1986年12月25日公安部公
布）
    第三条 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
澳门，凭我国公安机关签发的前往港澳通
行证或者往来港澳通行证从指定的口岸通
行。
    第六条 内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
澳门，须向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第二十二条 ...每次前往香港、澳门
均需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
的规定办理申请手续，经批准的作一次往
返签注。经公安部特别授权的公安机关可
以作多次往返签注。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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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0
9

大陆居民

往来台湾
通行证和
签注签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8
000

省公

安厅

出入

境管
理局

《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

（1991年12月17日国务院令第93号，2015
年6月14日予以修改）
    第三条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凭公安
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签发的旅行证件，从
开放的或者指定的出入境口岸通行。
    第六条 大陆居民前往台湾定居、探
亲、访友、旅游、接受和处理财产、处理
婚丧事宜或者参加经济、科技、文化、教
育、体育、学术等活动，须向户口所在地
的市、县公安局提出申请。
    第二十二条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的旅
行证件系指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和其
他有效旅行证件。
    第二十五条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实行逐次签注。签注分一次往返有效和
多次往返有效。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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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

名称

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1
0

出入境通

行证签发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19
000

省公

安厅

出入

境管
理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2006年4月

29日主席令第50号)
    第二十四条 公民从事边境贸易、边
境旅游服务或者参加边境旅游等情形，可
以向公安部委托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入境通行证。
2.《中国公民因私事往来香港地区或者澳
门地区的暂行管理办法》（1986年12月3
日国务院批准，1986年12月25日公安部公
布）
    第十四条 不经常来内地的港澳同
胞，可申请领取人出境通行证。申领办法
与申领港澳同胞回乡证相同。
    第二十三条 港澳同胞来内地，遗失
港澳同胞回乡证，应向遗失地的市、县或
者交通运输部门的公安机关报失，经公安
机关调查属实出具证明，由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部门签发一次性有效的入出境通行
证，凭证返回香港、澳门。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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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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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

名称

权力

事项

类型

地方

权力

编码

子项

地方

权力

编码

实施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办

事

层

级

备

注

4
1
1

第一类易

制毒化学
品（非药
品类）购
买许可

行政

许可

1162

0000
0138
9763
8U26
2010
9020
000

省公

安厅

禁毒

处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2005年8月26

日国务院令第445号，2016年2月6日予以
修改)
    第十五条 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药品
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审批；申请购买第一类中的非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的，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批。

1.受理：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核，

作出受理决定。申请材料齐全且
符合要求的，依法受理。申请材
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一次告知申请人必须补正的
全部内容。不符合条件的或者不
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的，不予受
理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2.审查：在规定的时间内对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须依法举行听证
的应当依法举行听证。
3.决定：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
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4.送达：准予许可的在法定时限
内予以签发，按申请人取证方式
送达。
5.事后监管：建立健全监督制
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
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
料，履行监督职责。开展定期和
不定期检查，对隐瞒有关情况、
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以及欺骗、贿
赂等不正当手段申请的进行调
查，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
当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
请不予受理的；
2.不在办公场所公示依法应当公
示的材料的；
3.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
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4.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
、不符合法定形式，不一次告知
申请人必须补正的全部内容的；
5.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
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6.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
证的；
7.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
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8.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
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9.擅自增设、变更办理许可审批
程序或审批条件的；
10.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
和标准收费的；
11.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
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
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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